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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泰兴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（2024）苏 1283 破 88 号

申请人：泰兴市瑞融鑫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2024 年 8 月 29 日,本院根据执行转破产程序裁定受理了常

鸿儒与泰兴市瑞融鑫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泰兴瑞融

商务公司）破产清算一案，依法指定江苏苏泰律师事务所担任

泰兴瑞融商务公司管理人。2024 年 11 月 19 日，管理人以泰兴

瑞融商务公司债权清偿完毕为由，申请本院驳回对该公司的破

产清算申请。

本院查明，2024 年 9 月 14 日，本院依法指定江苏苏泰律师

事务所担任泰兴瑞融商务公司管理人，并在受理后在全国企业

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，向所有已知债权人发出书面通

知，要求泰兴瑞融商务公司的债权人在 2024 年 10 月 20 日前向

泰兴瑞融商务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。截止 2024 年 11 月 10 日，

未有债权人申报债权，管理人经调查仅发现该公司存在 1 户职

工债权人常鸿儒。2024 年 11 月 18 日，泰兴瑞融商务公司向该

职工债权人清偿了全部债务。

本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至破产宣告前，经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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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发现债务人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

一款规定情形的，可以裁定驳回申请。因泰兴瑞融商务公司已

清偿了债务，不具备法定的破产原因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，裁

定如下：

驳回常鸿儒对泰兴市瑞融鑫成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

算申请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，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，并提交副本一份，上诉于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

院，或直接向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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